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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照明系统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档案馆照明系统的一般规定、照明指标、照明节能、照明配电及控制和安全防护与

接地。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档案馆照明设计,其他档案保管机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
 

50033、GB
 

5003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光学辐射 optical

 

radiation
波长在X射线过渡区(波长约为1

 

nm)和无线电波(波长约为106
 

nm)之间的电磁辐射。
注:

 

简称“光辐射”。

[来源:GB/T
 

20145—2006,3.28,有修改]

3.2
红外辐射 infrared

 

radiation
波长大于可见辐射波长的光学辐射。通常将波长范围在780

 

nm 和106
 

nm 之间的红外辐射细

分为:

IR-A 780
 

nm~1
 

400
 

nm
IR-B 1

 

400
 

nm~3
 

000
 

nm
IR-C 3

 

000
 

nm~106
 

nm
注:

 

可见辐射为能直接引起视感觉的光学辐射。通常将波长范围限定在400
 

nm~780
 

nm。

[来源:GB/T
 

20145—2006,3.14,有修改]

3.3
紫外辐射 ultraviolet

 

radiation
波长小于可见辐射波长的光学辐射。通常将波长范围在100

 

nm~400
 

nm的紫外辐射细分为:

UV-A 315
 

nm~400
 

nm
UV-B 280

 

nm~31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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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C 100
 

nm~280
 

nm
[来源:GB/T

 

20145—2006,3.43,有修改]

3.4
光效 luminous

 

efficacy
光源发出的光通量除以光源消耗的功率所获得的商值。
注1:

 

光效用lm/W表示。
注2:

 

对于LED应用,光源可以是LED封装、模块、灯、灯具等。

[来源:GB/T
 

24826—2016,3.26,有修改]

3.5
年光子通量密度 annual

 

photosynthetic
 

photon
 

flux
 

density
度量物体年累积接受可见光波长范围的光子数值,用光子通量与年累积秒的乘积表示,单位为

μmol/(s·m
2)·s/年。

4 一般规定

4.1 设计基本要求

4.1.1 档案库按下列要求确定照明方式:

a) 工作场所应设置一般照明;

b) 不同区域有不同照度要求时,应采用分区一般照明;

c) 采用智能密集架时,可设置局部照明。

4.1.2 特藏陈列室和展览厅按下列要求确定照明方式:

a) 工作场所应设置一般照明;

b) 不同区域有不同照度要求时,应采用分区一般照明;

c) 宜采用一般照明和重点照明相结合的方式;

d) 不宜只采用局部照明。

4.1.3 阅览室按下列要求确定照明方式:

a) 工作场所应设置一般照明;

b) 不同区域有不同照度要求时,应采用分区一般照明。

4.1.4 在低照度特藏陈列室的出入口,应设置视觉适应的引导区,引导区应采用反射式灯具,且照度与

低照度特藏陈列室照度比值不应超过10∶1。

4.1.5 展柜内的照明装置与展品间应采用隔离防护措施,并便于维护和管理。

4.1.6 档案馆均应设置应急、值班和警卫等照明。

4.2 照明光源的选择

4.2.1 选用的照明光源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4.2.2 选择光源时,应在满足第5章要求的条件下,对光源的效率、寿命和价格进行综合技术、经济分

析比较后确定。

4.2.3 照明设计时按下列条件选择光源:

a) 档案保管、陈列、整理、修复和数字化加工的场所应采用LED光源或其他无紫外辐射、红外辐

射光源;

b) 磁性载体档案保管、陈列、整理、修复和数字化加工的场所应采用不产生电磁干扰的光源;
 

c) 对光线特别敏感的档案在陈列时宜采用光纤照明光源;

d) 应急照明应选用能快速点亮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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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应急照明灯具光源点亮、熄灭的响应时间符合下列规定:

a) 档案库、特藏陈列室灯具光源应急点亮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0.25
 

s;

b) 其他场所灯具光源应急点亮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5
 

s;

c) 具有两种及以上疏散指示方案的场所,标志灯光源点亮、熄灭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5
 

s。

4.2.5 LED光源的功率因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LED光源的功率因数

额定功率/W 功率因数限值

≤5 0.4

>5 0.7

  注:
 

若额定功率>5
 

W且宣称为高功率因数光源,则功率因数应不低于0.9。

4.2.6 定向LED光源的初始光效值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定向LED光源的初始光效值

单位为流明每瓦

规格
额定相关色温

2
 

700
 

K/3
 

000
 

K 3
 

500
 

K/4
 

000
 

K/5
 

000
 

K

PAR16/PAR20 ≥80 ≥85

PAR30/PAR38 ≥85 ≥90

  注:
 

当LED光源一般显色指数(Ra)不低于90时,其初始光效值可降低10
 

lm/W。

4.3 照明灯具及其附属装置的选择

4.3.1 选用的照明灯具、镇流器、LED控制装置等应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4.3.2 选用的应急照明灯具应通过国家消防认证。

4.3.3 照明设计时按下列条件选择灯具:

a) 档案保管、陈列、整理、修复和数字化加工场所应采用高光效LED灯具或其他无紫外辐射、红
外辐射的灯具;

b) 档案保管、陈列、整理、修复和数字化加工场所应采用不易积尘、易于擦拭的洁净灯具,并应满

足洁净场所的相关要求;

c) 展厅内立体展品照明用灯具,一般显色指数(Ra)不应低于90,且不应产生阴影;

d) 对光线敏感的档案及展览的一般照明应采用低紫外辐射、红外辐射的灯具,灯具紫外辐射含

量应小于10
 

μW/lm,各类灯具裸光源紫外辐射含量参见附录A;

e) 技术用房等用于颜色检验、精加工或成品检验场所的一般照明宜采用宽配光、闪烁等级为无显

著影响、一般显色指数(Ra)不低于90的LED灯具;

f) 长时间工作的房间或场所一般照明应采用蓝光危害评估等级为无危险类(RG0)的灯具;

g) 洽谈室、会议室、新闻发布厅等场所的一般照明宜采用宽配光灯具;

h) 灯具安装高于8
 

m的展厅的一般照明宜采用窄配光灯具。

4.3.4 标称功率大于5
 

W且小于或等于25
 

W的LED灯具功率因数应不低于0.7,大于25
 

W的LED
灯具功率因数应不低于0.9。

4.3.5 LED灯具的初始光通量不应低于额定光通量的90%,且不应高于额定光通量的120%;其工作

3
 

000
 

h的光通维持率不应小于96%,6
 

000
 

h的光通维持率不应小于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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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LED筒灯灯具的初始光效值应符合表3规定。

表3 LED筒灯灯具的初始光效值

单位为流明每瓦

额定相关色温 2
 

700
 

K/3
 

000
 

K 3
 

500
 

K/4
 

000
 

K/5
 

000
 

K

灯具出光口形式 格栅 保护罩 格栅 保护罩

灯具功率
≤5

 

W ≥75 ≥80 ≥80 ≥85

>5
 

W ≥85 ≥90 ≥90 ≥95

  注:
 

当灯具一般显色指数(Ra)不低于90时,灯具初始光效值可降低10
 

lm/W。

4.3.7 LED高天棚灯具的初始光效值应符合表4规定。

表4 LED高天棚灯具的初始光效值

单位为流明每瓦

额定相关色温 3
 

000
 

K 3
 

500
 

K/4
 

000
 

K 5
 

000
 

K

灯具光效 ≥90 ≥95 ≥100

  注:
 

当灯具一般显色指数(Ra)不低于90时,灯具初始光效值可降低10
 

lm/W。

4.3.8 陈列厅用轨道灯及射灯的初始光效值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轨道灯、射灯灯具的初始光效值

光束分类
光束角

(°)
初始光效值

lm/W

特窄光束 <10 ≥30

窄光束 10~30 ≥45

中光束 30~60 ≥60

宽光束 >60 ≥80

  注:
 

可调焦轨道灯的初始光效值按其最小光束角选取。当灯具一般显色指数(Ra)不低于90时,灯具初始光效值

可降低5
 

lm/W。

5 照明指标

5.1 基本要求

5.1.1 照度标准值的分级应符合GB
 

50034的规定。

5.1.2 在照明设计时,应根据环境污染特征和灯具擦拭次数从表6中选定相应的维护系数。

表6 维护系数

房间或场所
灯具最少擦拭次数

次/年
维护系数值

档案库、业务和技术用房、办公用房 2 0.8

对外服务用房、附属用房 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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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在一般情况下,设计照度值与照度标准值相比较,可以有±10%的偏差。

5.2 照度

5.2.1 本文件规定的照度值均为作业面或参考平面上的维持平均照度值。

5.2.2 作业面邻近区域的照度可低于作业面照度,但不宜低于表7的数值。

表7 作业面邻近区域照度

作业面照度/lx 作业面邻近区域照度/lx

≥750 500

500 300

300 200

≤200 与作业面照度相同

  注:
 

作业面邻近区域指作业面外0.5
 

m范围以内。

5.2.3 档案馆常用房间或场所内的通道和其他非作业区域的一般照明的照度值不宜低于作业区域一

般照明照度值的1/3。

5.3 照度均匀度

5.3.1 档案馆常用房间或场所内的一般照明照度均匀度不应低于第5章的规定。

5.3.2 对于陈列和展览的平面展品,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0.8;对于高度大于1.4
 

m的平面展品,照度

均匀度不应小于0.4。

5.4 眩光限制

5.4.1 直接型灯具的遮光角不应小于表8的规定。

表8 直接型灯具的遮光角

与视线夹角

(°)
光源平均亮度

kcd/m2

≤10 ≤1

10~15 ≤20

15~20 ≤50

20~30 ≤500

5.4.2 档案馆常用房间或场所的不舒适眩光应采用统一眩光值(UGR)评价,并按GB
 

50034的规定进

行计算,其最大允许值不宜超过第5章的规定。

5.4.3 在观众观看档案展品的视场中,应限制来自光源或窗户的直接眩光以及来自室内各种表面的反

射眩光。

5.4.4 对表面有光泽的档案展品,在观众的观看方向不应出现光幕反射。

5.4.5 可用下列方法防止或减少光幕反射和反射眩光:

a) 避免将灯具安装在视觉干扰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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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用亚光或低光泽度的表面装饰材料;

c) 限制灯具亮度;

d) 限制闪光灯类设备的使用。

5.5 光源颜色

5.5.1 室内照明光源的色表可按其相关色温分为3组,光源色表分组宜按表9确定。

表9 光源色表分组

色表分组 色表特征 相关色温/K 适用场所举例

Ⅰ 暖 <3
 

300 档案库、特藏陈列室、接待室

Ⅱ 中间 3
 

300~5
 

300 办公室、报告厅、阅览室、展览厅

Ⅲ 冷 >5
 

300 高照度场所

5.5.2 档案馆常用房间或场所的一般显色指数(Ra)不应低于第5章的规定。

5.5.3 选用同类光源间的色容差应低于5
 

SDCM。

5.6 反射比

长时间工作的房间或场所,其表面反射比宜按表10选取。

表10 工作房间表面反射比

表面名称 反射比

顶棚 0.6~0.9

墙面 0.5~0.8

地面 0.2~0.4

作业面 0.2~0.6

5.7 闪烁

长时间工作的房间或场所,灯具发出的光不应有不舒适的闪烁,应符合IEEE
 

Std
 

1789-2015中的

无显著影响闪烁级,无显著影响闪烁级对应波动深度的限值如下:

f≤10
 

Hz,波动深度≤0.1%;

10
 

Hz<f≤90
 

Hz,波动深度≤0.01×f;

90
 

Hz<f≤3
 

125
 

Hz,波动深度≤0.08/2.5×f;

f>3
 

125
 

Hz,免除考核。

  注:
 

f 为光输出波形频率。

5.8 照明标准值

5.8.1 档案馆常用房间或场所的照明标准值应符合表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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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档案馆常用房间或场所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值

lx

统一眩光值

UGR

照度均匀度

U0

一般显色

指数

Ra

档案库

纸质档案库
0.25

 

m
垂直面

50 19 0.6 80

音像档案库
0.25

 

m
垂直面

30 19 0.6 80

电子档案库
0.25

 

m
垂直面

50 19 0.6 80

图书资料库
0.25

 

m
垂直面

50 19 0.6 80

缓冲间或封闭外廊 地面 50 19 0.4 80

对外服

务用房

服务大厅

(含门厅、寄存处)
地面 200 19 0.4 80

接待室
0.75

 

m
水平面

300 19 0.6 80

会议报告厅
0.75

 

m
水平面

300 19 0.6 80

展览厅 地面 200 19 0.6 80

一般阅览室
0.75

 

m
水平面

300 19 0.7 80

电子阅览室
0.75

 

m
水平面

500 19 0.7 80

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
0.75

 

m
水平面

300 19 0.7 80

业务和

技术

用房

整理、编目室
0.75

 

m
水平面

300 16 0.6 80

裱糊修复室 实际工作面 300 16 0.7 80

数字化加工室 实际工作面 300 16 0.7 80

消毒(熏蒸)室 实际工作面 150 19 0.6 80

理化实验室 实际工作面 300 19 0.6 80

装订、复印室 实际工作面 150 — 0.4 80

仿真复制室
0.75

 

m
水平面

500 16 0.7 90

摄影室(含缩微)
0.75

 

m
水平面

100 16 0.7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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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档案馆常用房间或场所照明标准值
 

(续)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值

lx

统一眩光值

UGR

照度均匀度

U0

一般显色

指数

Ra

业务和

技术

用房

音像档案技术处理室 实际工作面 300 16 0.6 80

计算机房
0.75

 

m
水平面

300 19 0.6 80

数字化用房
0.75

 

m
水平面

500 19 0.6 80

周转库房 地面 50 22 0.4 80

藏品库房 地面 75 22 0.4 80

档案接收室
0.75

 

m
水平面

150 22 0.6 80

办公用

房和附

属用房

办公室
0.75

 

m
水平面

300 19 0.6 80

车库
停车位 地面 100 — 0.4 60

行车道 地面 100 — 0.6 60

卫生间
0.75

 

m
水平面

100 — 0.4 60

餐厅
0.75

 

m
水平面

200 19 0.4 80

电梯间 地面 100 — 0.4 60

楼梯间 地面 100 — 0.4 60

控制室
0.75

 

m
水平面

300 19 0.6 80

5.8.2 特藏陈列室档案展品照度值应符合表12的规定。

表12 特藏陈列室档案展品照明标准值

类别 参考平面
照度值

lx

统一眩光值

UGR

一般显色指数

Ra

纸质档案 展品面 ≤50 16 90

照片、磁性载体、光盘档案 展品面 ≤30 16 90

胶片档案
拷贝片 展品面 ≤50 16 90

母片 展品面 ≤20 16 90

实物档案
对光特别敏 感:织 绣 品、书 画、彩 绘 陶

(石)器、染色皮革、动物标本等
展品面 ≤50 1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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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特藏陈列室档案展品照明标准值
 

(续)

类别 参考平面
照度标准值

(lx)
统一眩光值

UGR

一般显色指数

Ra

实物档案

对光敏感:油画、银制品、宝石玉器、竹
木制品、象牙制品、漆器等

展品面 ≤100 16 90

对光不敏感:其他金属制品、石质器物、

陶瓷器、玻璃制品、搪瓷制品、珐琅器等
展品面 ≤200 16 90

5.8.3 应急照明的照度标准值应符合GB
 

50034的规定。

5.8.4 对光敏感的档案,其年曝光量不应大于表13的限值,针对LED光源的年光子通量密度限值可

参照附录B。

表13 档案年曝光量限值

类别 参考平面
年曝光量限值

lx·h/年

纸质档案 档案表面 50
 

000

照片、磁性载体、光盘档案 档案表面 30
 

000

胶片档案
拷贝片 档案表面 50

 

000

母片 档案表面 20
 

000

实物档案

对光特别敏感:织绣品、书画、彩绘陶(石)器、染色皮革、动物

标本等
档案表面 50

 

000

对光敏感:油画、银制品、宝石玉器、竹木制品、象牙制品、漆
器等

档案表面 360
 

000
 

对光不敏感:其他金属制品、石质器物、陶瓷器、玻璃制品、搪
瓷制品、珐琅器等

档案表面 不限制

6 照明节能

6.1 天然光利用

6.1.1 无特殊要求的档案馆用房应充分利用自然光,房间的采光系数或采光窗地面积比应符合

GB
 

50033的有关规定。

6.1.2 有条件时宜随室外天然光的变化自动调节人工照明照度。

6.1.3 有条件时宜利用各种导光和反光装置将天然光引入室内进行照明。

6.1.4 有条件时宜利用太阳能作为照明能源。

6.2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6.2.1 照明节能应采用一般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作为评价指标。

6.2.2 档案馆有关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不应大于表14的规定。当有关房间或场所的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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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于或低于表14规定的对应照度值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表14 档案馆有关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W/m2
对应照度值

lx
对应室形指数

纸质档案库 4.0 50 1.0

电子档案库 4.0 50 1.0

音像档案库 3.0 30 1.0

服务大厅 8.0 200 1.0

会议报告厅 8.0 300 1.5

展览厅 8.0 200 1.0

整理、编目室 8.0 300 1.5

裱糊修复室 8.0 300 1.5

理化实验室 8.0 300 1.5

计算机房 8.0 300 1.5

一般阅览室 8.0 300 1.5

电子阅览室 13.5 500 1.5

7 照明配电及控制

7.1 照明电压及配电系统

7.1.1 一般照明光源的电源电压应采用220
 

V。照明灯具端电压的偏差值宜控制在±5%以内。对供

电电压波动较大的情况,可考虑应用稳压电源设备。

7.1.2 应根据照明负荷中断供电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损失,确定负荷等级,选择配电方案。

7.1.3 档案库区的照明配电线路应采用满足用电负荷设计使用要求的铜芯绝缘导线穿金属导管敷设。

7.1.4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符合GB
 

51309的设计要求。

7.1.5 应急照明配电符合下列规定:

a) 疏散照明的应急电源宜采用蓄电池/干电池装置,或蓄电池/干电池与供电系统中有效地独立

于正常照明电源的专用馈电线路的组合,或采用蓄电池/干电池装置与自备发电机组组合的

方式;

b) 安全照明的应急电源应和该场所的供电线路分别接自不同变压器或不同馈电干线,必要时可

采用蓄电池组供电;

c) 备用照明的应急电源应采用供电系统中有效独立于正常照明电源的专用馈电线路或自备发电

机组。

7.2 照明控制

7.2.1 档案保管、陈列场所的照明控制应设置单路控制、分区控制、分组控制、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
7.2.2 自动控制可采用程控、时控、光控、红外等方式,并按需要采取自动调光、降低照度、延时自动熄

灭等节能措施。

7.2.3 档案库的照明控制开关应安装在库房出入口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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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照明控制方式/策略宜根据照明功能需求按表15确定。

表15 照明功能需求对应的照明控制方式/策略

照明功能需求 照明控制方式/策略

照明仅需全开或全关 开关控制

需调节照度值、光色,宜平滑或缓慢变化 调光控制

需实现个性化或小范围控制 单灯或分组控制

对不同区域或群组分别设置控制 分区或群组控制

需预设照明场景,实现同一空间多种照明模式切换 场景控制

照明按固定时间表控制 时间表控制

控制区域内人员在室率经常变化,需要照明水平同步变化 存在感应控制

天然采光为主,且照明水平可发生突变 天然采光控制:光感开关

天然采光为主,且照明水平不宜发生突变 天然采光控制:光感调光

需根据作业需求进行照明水平调节 作业调整控制

需根据环境亮度调节作业面亮度 亮度平衡控制:光感调光

需在照明运行过程中保持照度恒定 维持光通量控制:光感调光

需实现特定的艺术效果 艺术效果控制

需通过远程/就地/移动终端进行照明控制 远程/就地/移动终端控制

需按特定次序进行设定的照明控制 顺序控制

需要多种不同系统联合进行控制 智能联动控制

7.2.5 档案馆应预留联网监控的接口及管线,按照确定的照明功能采用适宜的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照

明控制系统应具备下列功能:

a) 良好的中文人机交互界面;

b) 远程控制功能;

c) 自动生成所控照明系统的各种相关信息分析和统计报表,包括记录对光敏感或特别敏感的重

要展品的照明信息。

8 安全防护与接地

8.1 档案库及业务技术用房应选用防紫外线玻璃,采用遮阳措施防止日光直接射入。

8.2 灯具与档案、图书资料等易燃物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0.5
 

m,且应依照爆炸性环境选用对应类型

的防爆灯具,防爆灯具的分类参见GB/T
 

3836.1。

8.3 安装于建筑物内的照明配电系统应与该建筑配电系统的接地形式一致。

8.4 配电线路的保护应符合GB
 

50054的要求。

8.5 展柜内照明装置的安装应符合电气施工消防安全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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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各类裸光源紫外辐射含量

  表A.1给出了各类裸光源的紫外辐射含量参考值。

表A.1 各类裸光源的紫外辐射含量参考值

光源类别
紫外辐射含量参考值

μW/lm

日光 400~1
 

500

白炽灯 70~80

卤钨灯 40~170

荧光灯 30~100

卤素灯 160~700

LED <5

  注:本表数值源于CIE
 

15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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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LED光源年光子通量密度限值

  LED光源可通过改变光谱达到减弱对档案有害波长光的光子通量,降低对档案保存寿命的影响,
依照对光敏感档案的年曝光量限值,对应的LED光源年光子通量密度限值详见表B.1。

表B.1 LED光源年光子通量密度限值

类别 参考平面
年曝光量

lx·h/年

年光子通量密度限值

μmol/(s·m
2)·s/年

纸质档案 档案表面 50
 

000 0.202

照片、磁性载体、光盘档案 档案表面 30
 

000 0.121

胶片档案
拷贝片 档案表面 50

 

000 0.202

母片 档案表面 20
 

000 0.081

实物档案

对光特别敏感:织绣品、书画、彩绘陶(石)器、染色

皮革、动物标本等
档案表面 50

 

000 0.202

对光敏感:油画、银制品、宝石玉器、竹木制品、象牙

制品、漆器等
档案表面 360

 

000
 

1.454

对光不敏感:其他金属制品、石质器物、陶瓷器、玻
璃制品、搪瓷制品、珐琅器等

档案表面 不限制 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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